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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仓市人民法院选任管理人

公 告

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《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》内各机构：

太仓佳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本院经审查可能裁定予以

受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企业

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指定管理人工作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《关于启用

苏州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的通知》之规定，本院决定公开选任管理人，现

公告如下：

1、本案属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规定的三类案件。请具有苏州市中级

人民法院《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》内相关资质的所（公司）并有意成为本

案管理人的机构向本院申报。

2、申报机构应通过腾讯文档（扫码填写）方式于 2024 年 6月 21日 17：

30 前提交材料（机构全称、机构负责人、受托人、受托人联系方式、授权

委托书/需盖机构章），逾期或不符合报名材料要求视为放弃竞选。腾讯文档

二维码如图：



2

3、提交报名申请表的机构进入随机摇号，摇号时间 2024 年 6月 25 日

10：00，地点为本院一楼鉴定科，本次摇号过程报名机构无需到场参加。

如无机构报名，本院将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《破产管理人名册》中的三

类机构中进行随机摇号。本院将报名机构随机编号后进行摇号，届时随机

摇号先选出本案的破产清算管理人一家，剩余机构继续随机摇号选出备选

破产管理人一家。摇号结束后将在微信“苏州破产管理人群”中发布结果。

提交报名申请表即视为同意此种选任方式。

二○二四年六月十七日

附：申请书

联系人：冯 明 53951596（鉴定科）

王 迪 53951515（民二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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